
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4月8日
高監車二字第1130072284號

主　　旨：公示送達蕭○英等計1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。

依　　據：
一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7條、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

理細則第5條。
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80條及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應受送達人蕭○英等計1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，經查證各該

當事人出國查無國外地址，無法於外國或境外送達，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

達，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。

二、應送達之通知單現由本所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至本所領取。

三、本公告張貼於本所公告欄，並自本公告刊登政府公報之日起60日發生送達

效力。請自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完成車輛檢驗（或相關異動登記）及繳納

罰鍰，逾期未到案，處罰機關將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7條等相關

規定辦理。

四、應受送達人車號、單號、違規日期、車主姓名等分列如附件清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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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車  號 單    號  違規 日 期 車主姓名

1 DR-51 809Q04218 11303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雄區監理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7條通知單公示清冊

蕭O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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